
华亭市南汭河污水主管网建设（改造）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按照《平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平凉市建设单

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指南（暂行）》（平环发〔2017〕294号），

2021年 3月 6日，华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了华亭市南汭河污水主管

网建设（改造）工程项目验收现场会议。会议组成人员有华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项目建设单位）、平凉市中大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

位）、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及 3名特邀专家（名单附后）组成。

验收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对本项目的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

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及验收报告编制的介绍汇报，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华亭市南汭河污水主管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实施城区污水主

管网项目，解决城区污水主管道管径偏小、管道破损渗漏、污水外溢、污水支管

不便接入等问题，达到防治大气污染、水污染及土壤污染，提升水环境质量，打

造“绿水青山”生态化城市，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推动华亭市区域绿色协调发展

的目标。

建设起点位于上美商业广场后滨河北路上，途径华亭宾馆、南河桥、滨河北

路东段、环城东路大桥、华矿运煤道路、横穿南汭河、东峡村硬化路、华砚路、

华石路，终点接入华亭市污水处理厂总闸阀，主管全长 4985米，新建检查井 99

座。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8月，华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毕节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

司进行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毕节市环境可选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华亭

市南汭河污水主管网建设（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9年 7月报平

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审批。2019年 8月 1日，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华亭分局



以“华环发〔2019〕247号”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同意该项目

建设。2019年 8月项目开工建设，同年 12月投入使用。

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地下水

项目建成后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管网埋到地下，污水在输送过

程中，若管道连接防渗措施不当，可能造成污水渗漏，对地下水存在一定的污染

概率。施工过程中严选管材、在管道接口处严格按照标准施工。为防止污水管网

敷设对汭河的影响，管网敷设伴河段和过河段污水管均设置套管，且在伴河段和

过河段检查井内设置截断阀，在混凝土管铺设的河道两侧设标牌、标识防止人为

破坏。

2、固体废弃物

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沥青废渣和混凝土路面。项目管线切割路面为沥

青路面和混凝土路面，属于一般性固体废物，拉运至华亭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本

项目埋设管道产生的弃土石方清运至拉运至华亭市生活垃圾填埋场。项目不设施

工生活区，施工人员施工现场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和处置。

3、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影响主要是施工期的水土流失影响，对植被及野生动物的影响、涉

水工程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城市污水管网工程属于城市公用设施，又是环境

保护设施。项目实施后，避免了城市污水直接排入河道。污水通过污水管网进入

污水厂处理后达标排放，极大减少了污水乱排对地表水体的影响，能够有效地改

善地表水环境及其附近的生态环境。

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

验收范围：本次验收为环保工程，主要针对环保设施设施进行环保验收监测。

验收标准：本项目为污染防治类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以及固体废物的

产生，故不设污染物排放标准，生态环境以不破坏当地生态系统完整性为标准。

四、污染物达标情况

城市污水管网工程属于城市公用设施，又是环境保护设施，不对外排放污染

物。项目实施后，避免了城市污水直接排入河道，污水通过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厂



处理后达标排放，极大减少了污水乱排对地表水体的影响，有效地改善了地表水

环境及其附近的生态环境。

五、验收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报告认为：本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基

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各项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同意该项

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验收组要求及整改意见

（1）加强对种植植物的后期管护工作，对项目区植被恢复不良区域应及时

进行补植补种。

（2）雨季加强管网沿线的巡查，对工程运行中存在的隐患及时排查，防止

城市污水直接进入河道。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

华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 3月 6日




